分类：（A）

湖农议字（2025）第7号

对湖口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五次会议第2025018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朱锋紧、陈丹、欧阳斌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推动湖口县培训与研学经济高质量发展”的建议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推进分类培训

组织人员参加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“头雁”项目培训班、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班、高素质农民培育培训班、农民素质素养提升培训班等。

二、推进分层培训

通过局党组扩大会研究，进行培训机构申报、初评、公示、认定等流程，并报省、市农业农村科教部门备案等环节，从而确定委托第三方培训机构开展湖口县本级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，在第三方培训机构同等培训条件下，优先将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训名额向流芳乡村振兴学院培训机构倾斜。遴选年龄在18-60周岁，具有一定文化基础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学习能力，本人自愿服从安排参加培训，有一定产业规模、生产经营效益较好且积极示范带动的种植大户、规模养殖场经营者、家庭农场经营者、农民合作社骨干、农业企业负责人等人员参加县级高素质农民培训、市级能力提升培训、省级拓展培训。

三、推进职业教育

围绕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和适应农业农村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，纵深推进“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”，加强“工程”政策的宣传和解读，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对象报考“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”，加大今年招生报名工作，充实农民大学生人才队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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